附件2：
池州市参加企业养老保险单位

女职工岗位登记表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编号：

	女职工基本情况

	姓名
	
	身份证号码
	

	现岗位（工人岗位或管理岗位）
	
	岗位名称
	

	从事现岗位起始时间
	
	是否签订劳动

合同
	

	劳动合同期限
	

	职工签字：

年   月   日
	单位意见：（公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
备注：

1.本表政策依据为省人社厅《安徽省参加企业基本养老保险人员退休审批管理规定》（劳社[2008]45号）。

2.现岗位如为管理岗位，岗位名称须与《池州市参加企业养老保险单位管理岗位备案表》名称一致。

3.本表一式二份，用人单位、职工个人档案各执一份。

4.女职工办理退休时，须同时携带本表和《池州市参加企业养老保险单位管理岗位备案表》。
